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３

证券简称：日上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上集团”）及控股子公司厦门新长诚钢构工程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厦门新长诚”）、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新长诚”）、四川日上金属工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日上”）。 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７

日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陆续获得政府各类补助资

金累计

６

，

９９２

，

０５８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到账日期 来源和依据 收款单位

１

中小企业海外展位补贴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２－１７

北京市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京财企

〔２０１０〕２２００

号

厦门新长诚

２

福建省华安县财政局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补贴

６９９，９００ ２０１３－４－２８

华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工业

发展基金的通知华区管

【２０１２】４６

号

漳州新长诚

３

福建省华安县财政局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补贴

２，１２９，０００ ２０１３－４－２８

华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工

业发展基金的通知华区管

【２０１３】１５

号

漳州新长诚

４

顺庆区财政局拨付企业技术中

心奖励资金

（

国家金库南充市中

心支库

）

４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５－６

南充市顺庆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２０１２

年度工业发展资金的

通知 南顺财专

［２０１３］１２４

号

四川日上

５

经济和科学技术局企业发展扶

持资金

（

国家金库南充市中心支

库

）

２，０１０，７５８ ２０１３－５－６

南充市顺庆区经济和科学技术局关于下达

２０１３

年企业发

展扶持资金的通知 南顺经科

［２０１３］２０

号

四川日上

６

厦门市集美区经济贸易发展局

２０１２

年纳税大户奖励金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６－９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２０１２

年度纳税大户企业

的决定集府

【２０１３】４３

号

日上集团

７

厦门市集美区经济贸易发展局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出口信用保险补

贴

４１２，４００ ２０１３－６－１３

厦门市贸易发展局 厦门市财政局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市属重点国有企业及部分工

业企业实行出口信用保险统保试点的意见 厦贸发规财

【２００８】６２９

号

日上集团

８ ２０１２

年度纳税大户奖励金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６－１３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２０１２

年度纳税大户企业

的决定集府

【２０１３】４３

号

厦门新长诚

９

厦门市财政局

２０１２

年保费及资

信调查费补贴

１，０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６－１７

厦门市贸易发展局 厦门市财政局 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市属重点国有企业及部分工

业企业实行出口信用保险统保试点的意见 厦贸发规财

【２００８】６２９

号

日上集团

１０

厦门市集美区财政局

（２０１２

年品

牌战略奖励

）

补贴收入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６－２８

集美区实施标准化及品牌发展战略奖励办法的通知 集

府办

〔２０１２〕１１３

号

厦门新长诚

合计

６，９９２，０５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上述政府补助资金确认为营业外收入并计入公司当期损

益，将对

２０１３

年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特此公告。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３

证券简称：日上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长诚重工签订投资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长诚重工”或“乙方”）与华安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华安政府”或“甲方”）为了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促进双方共同发展，本着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共谋发展的原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分

别签订的 《合作框架协议》。 详细内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刊登了相关公告。

本次交易对方为华安县人民政府及其授权单位，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进展情况

公司昨日收到新长诚重工与华安政府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正式签署了《投资协议书》。

条款主要内容如下：

为促进华安工业发展，振兴华安经济，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互惠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

就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压力容器与新型建材

ＰＣ

及其配套生产项目达成共识，订立如下合同：

１

、乙方在华安经济开发区九龙工业园投资人民币

６．５

亿元以上，开发压力容器与新型建材

ＰＣ

及其配

套生产项目。

２

、甲方提供给乙方位于华安经济开发区九龙工业园

５０３

亩左右工业用地（具体面积按红线图为准），

地价每亩人民币柒万元整（

￥７

万元），该地价包括土地补偿款、青苗补偿款、土地平整费用及办理工业土

地使用权证费用（不含契税、耕地占用税、征地管理费和土地登记费）。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于

挂牌出让竞得后由乙方与县国土资源局另行签订。

３

、甲方负责协调提供给乙方建设及生产用电、用水线路（专用线除外）至红线图红线所在位置，费用

由甲方负责。

４

、甲方负责该项目的征地、青苗赔偿、办证、土地平整（含土地平整的标准为所在园区的规划场平标

高，场平标高误差在

±３０ｃｍ

以内）等工作。

５

、在本合同签订后二个月内，甲方提供首批次

２６０

亩土地给乙方开发建设，在

２０１３

年底提供第二批

次

２４３

亩土地给乙方开发建设。 在甲方提供每批次土地后六个月内乙方必须开工建设，在取得合法土地

使用权后

２４

个月内完成

２０

万平方米厂房建设并投产。 如乙方不能如期完成项目建设或达不到建设要求，

甲方有权收回剩余未建设土地，并取消赋予乙方的各项优惠政策。

６

、甲方负责协助该项目的行政审批，所需资料及费用由乙方负责。

７

、该项目需经环保部门环境评价，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规划建设标准。

８

、乙方有权享受甲方出台的有关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９

、甲方对乙方实行优质服务，简化审批手续，对项目实行一条龙服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项目

的审批随意增加附加条件。

１０

、甲方负责协调社会治安工作，为项目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１１

、甲方应按乙方的进度要求，负责协调办理乙方有关的项目立项、开发建设的有关审批手续。 配套

设施建设公摊按开发区规定执行。

１２

、乙方应在土地招拍挂时一次性付清土地款。

如乙方无法如期付款，甲方有权收回该期拟提供的土地，交由他方开发建设。

１３

、乙方在甲方交付土地后

１５

日内需把总平面图交给甲方审核。

１４

、本合同书未尽事宜，双方可协商补充，经双方协商补充的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１５

、本合同经双方代表人签字后，经乙方的控股股东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任何一方不得违约，若违约，按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处理。

三、风险提示

１

、本次项目用地的获得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可能未能竞得项目用地使用权或放弃竞价。

２

、该对外投资协议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

注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１

、《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2013年7月13日 星期六

Disclosure

B021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９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２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电网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ｈｔｔｐｓ

：

／／ｅｃｐ．ｓｇｃｃ．ｃｏｍ．ｃｎ

）公布

了“国家电网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批输电线路材料招标活动

－

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

示”，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布了中标公告。在国家电网此次招标中我公司为铁

塔项目的中标人，共中四个包，中标角钢塔合计

６８２５．４２

吨，中标价合计人民币

约

４６０６．１９

万元， 约占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的

７．７１％

， 现将相关情况提示如

下：

一、中标公告主要内容

本次中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招标人是国家电网公

司，详细内容请查看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２２０ｋｖ

角钢塔：

ｈｔｔｐ

：

／／ｅｃｐ．ｓｇｃｃ．ｃｏｍ．ｃｎ／ｈｔｍｌ／ｎｅｗｓ／０１４００１００７／１９５０５．ｈｔｍｌ

５００

（

３３０

）

ｋｖ

角钢塔：

ｈｔｔｐ

：

／／ｅｃｐ．ｓｇｃｃ．ｃｏｍ．ｃｎ／ｈｔｍｌ／ｎｅｗｓ／０１４００１００７／１９５０４．ｈｔｍｌ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该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三、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该项目的执行期限以签订的合同为准，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标通知

书，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７

证券简称：黑牛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

告全文》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中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的经营业绩的

预计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１００％ － ８０ ％

盈利

：

４１７６．７２

万元

盈利

：

1

万元

- 835.34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公司产品整体销量较去年同期下降，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

降，原因如下：

１

、受宏观经济下行、行业总体增速下滑以及公司调整产品结构、加强经

销商管理、清理渠道库存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公司产品销售未达预期。

２

、根据年度经营计划，公司加强现代渠道建设，开拓一二线市场，导致销

售费用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

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２．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３．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０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布的

《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中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在

－１０％

—

２０％

之间。

３

、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 — ０％

盈利

：２，４０３．１２

万元

盈利

：1,682.18 -2,403.12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报告期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１

、随着募集资金的使用，利息收入减少。

２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优惠补贴收入尚未到账， 导致营业外收入减

少。

３

、公司今年募投项目建设完工并投入使用，导致折旧费用增加。

四、其他情况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

半年度报告为准。

２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敬请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０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披露《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并预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为

０％～１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３５％～４５％

盈利

：

３

，

１５７．１９

万元

盈利

：

1736.45

万元

~2052.17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新中标合同相比上年同期小幅所增长，但合同执行速度较比上年同期明显偏慢；

２

、中标合同中有一定比例框架性协议，且该类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受具体项目进度影

响较大；

３

、部分中标项目受用户推迟交货期影响；

以上情况均影响公司上半年收入的实现，导致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修正后的业绩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具

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５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中， 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１０％－４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０％ － １０％

盈利

：３１，１６５．４０

万元

盈利

：31,165.40

万元

- 34,281.94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受下游猪价持续低迷的影响，饲料行业经营压力进一步增

大，公司通过多种措施提升销售规模，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其中营业总

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５％

左右，但利润增长幅度不及预期，主要原因如下：

（

１

）为适应公司战略需求，根据行业发展变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第二季度加

大整合市场资源的力度，新成立了

１３

家全资或控股公司，这些公司大多属于开

办期或业务发展的初期，截至上半年末，这些公司尚未盈利。

（

２

）公司利用行业机会逆势扩张，大幅增加业务人员，导致员工薪酬、福

利、 差旅等相关费用增加幅度超过原来预期， 这些新员工目前还属于实习阶

段，尚未给公司创造利润。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

公司

将在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

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２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２

，

６００

万元

－１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３５００

万元–

２７００

万元 亏损

：１８，５６９，３１８．６６

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此次业绩预告修正的主要原因为： 预计在报告期内收到的国家对软件企

业的增值税退税没有在报告期内收到。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

司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并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０７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６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２７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

告》中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业绩实现盈利，盈利金额为

７１１０．７

至

８

，

５３２．８４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６

月

３０

日

）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３０％－４０％

７１１０．７

万元

盈利范围

: 4266.42---4977.49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由于上半年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的影响，部分行业客户项目

采购延迟，致使公司部分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出现了下滑。

２

、公司按年度预算开展各项经营活动，人工成本上升、期间费用同比增

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公司董事会对因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

意。

２．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４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上半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公布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０％～３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变动幅度

：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０％

—

２０％

；

盈利

：

３３５８

万元

盈利

：

２６８６

万元至

３３５８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随着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生产、销售规模的扩大，导致销售费用及新产品研发费用增加，

银行借贷规模加大导致财务费用增加。 由此致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份经营业绩未达到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修正后的业绩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度具体财务数

据以公司公布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１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在

－５０％

至

－８０％

之间。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为

：２１６％ —１９２％

盈利

：２，０６１．３２

万元

亏损

：2,400

万元

-1,900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预告修正原因说明

１．

报告期内，由于

ＴＤ

—

ＬＴＥ

牌照发放时间及

４Ｇ

建设速度和模式尚不明朗，电信运营商对相关的资本

性支出放缓，导致无线网络优化覆盖市场需求低迷，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超过

３５％

，

经营业绩下降幅度大于预期。

２．

报告期内，公司为了开发新业务和拓展新产品市场，加大了市场费用的投入，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

增加近

５３０

万元，对公司盈利水平产生了影响。

３．

由于人工成本及相关费用的增加，以及公司对新兴行业的投入处于起步阶段，各项费用支出较大，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司净利润水平。

４．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的下降使公司软件产品退税比上年同期减少近

７６０

万元，导致营业外收入

低于上年同期。

四、其他情况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２．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财务数据请

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２

证券简称： 奥飞动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６５８，１２５，９９１．０９ ４９２，０５１，２２９．５９ ３３．７５％

营业利润

１０５，０４４，３７０．６３ ７３，１１７，４４９．８８ ４３．６７％

利润总额

１０４，５８５，０３０．２３ ７８，６５３，４９４．０９ ３２．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０，４５４，２３４．１６ ６３，１１３，５４２．８３ ４３．３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５ ０．１０ ５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９６％ ４．５２％ １．４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２，５３５，１２６，３６３．０４ １，９２４，８７４，０９８．３５ ３１．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５４８，９９８，４５４．１１ １，４７９，０７９，９９８．５４ ４．７３％

股 本

６１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９，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２．５２ ３．６１ －３０．１９％

注：

①

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②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 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０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

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７５０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

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分红前本公司总

股本为

４０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６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状态良好， 营业总收入

６５８

，

１２５

，

９９１．０９

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

３３．７５％

，主要是报告期内动漫玩具销售增长所致；营业利润

１０５

，

０４４

，

３７０．６３

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

４３．６７％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的同时毛利率提升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９０

，

４５４

，

２３４．１６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４３．３２％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同时毛

利率提升所致；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５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５０％

，主要是报告期内净利润增加所

致；股本

６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较上年度期末增长

５０％

，是因为报告期内根据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进行权益分派， 转增股本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比上年同期减少

３０．１９％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

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蔡东青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金华女士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臻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０７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高新中一道

１９

号

Ａ５３９

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李锂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终止实施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报告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两项股权激励考核指标净利润增长率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０．３２％

和

７．９９％

，

未达到股权激励计划要求的第一期行权条件，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失效。

股权激励计划的目的在于建立健全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公

司持续、健康的发展。 但自公司推出股权激励计划以来，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股权激励计划预计将很

难真正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因此公司研究决定终止实施第二期、第三期的股权激励计划。

自公司确定授予日以来，激励对象相宏、曹敏、潘斌、王顺桥、杨炳庚、张建、张芹和高晓丽

８

人因个人

原因先后离职，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上述人员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以上

８

人涉及股票期权数量

３７．８０

万份。 公司终止实施而涉及激励对象

８４

人，涉及股票期权数量

１

，

１２９．２０

万份，以上人员均同意并确认

了公司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事项。

鉴于以上原因，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股权期权激励计划，并注销已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

１

，

１６７

万

份。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终止实施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由于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拟终止实施，故公司董事会决定同时终止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办法》。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申请企业性质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公司外资法人股东

Ｇ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ＧＳ

”）持有公司的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解

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ＧＳ

在股份解除限售后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了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减

持后

ＧＳ

不再是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根据商务部、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涉

及外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商资发［

２００５

］

６５６

号）规定，同意公司向有权审批机构申请将公司企业性质

由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同时对《公司章程》作相应修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择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公司监事会审议并通过以上议案一、二、三、四，《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一、二、三、四发表了独立意见，《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终止实施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议案》及《关于终止实施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一致同意终止实施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注销已授予的股票期权

１

，

１６７

万份。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及其摘要、《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草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就此发表了

法律意见。

同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草案》及其摘要、《考核办法》、《深圳市海普瑞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并就《激励对象名单》发

表了意见。

公司将有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申请材料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备案，同时抄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草案》进行了修订，《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以下简称“《修订稿》”）及其摘要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稿》及其摘要、《考核办法》、《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予对象期权数量及向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授予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

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同意向

９２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１

，

１６７

万份

股票期权，并确定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独立董事对授予股票期权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

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就此发表了法律意见。

同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期权

数量及向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授予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

案》和《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

成了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授予的期权总数为

１

，

１６７

万份，激励对象人数为

９２

名，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９．７９

元。

二、关于终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原因说明

１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时授予股票期权行权条件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为：以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

；同

时不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２０１２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９％

。

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为：以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４５％

；同

时不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２０１３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为： 以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０％

；

同时不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２０１３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１％

。

２

、行权安排

获授

１

，

１６７

万份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若达到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可在下述三个行权期内申

请行权：

第一个行权期为自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

止，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数量比例为

３０％

；

第二个行权期为自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

止，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数量比例为

４０％

；

第三个行权期为自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

止，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数量比例为

３０％

。

如激励对象未能满足当期行权条件的，则当期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收回并注销。激励对象符

合行权条件但在上述各行权期内未全部行权的，则未行权的 该部分期权作废，由公司在各行权期结束之

后收回并予以注销。

３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报告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两项股权激励考核指标净利润增长率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０．３２％

和

７．９９％

，未达到股权激励计划要求的第一期行权条件，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失效。

股权激励计划的目的在于建立健全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公

司持续、健康的发展。 但自公司推出股权激励计划以来，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股权激励计划预计将很

难真正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因此公司研究决定终止实施第二期、第三期的股权激励计划。

４

、自公司确定授予日以来，激励对象相宏、曹敏、潘斌、王顺桥、杨炳庚、张建、张芹和高晓丽

８

人因个

人原因先后离职，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上述人员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以上

８

人涉及股票期权数量

３７．８０

万份。公司终止实施而涉及激励对象

８４

人，涉及股票期权数量

１

，

１２９．２０

万份，以上人员均同意并确认

了公司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事项。

鉴于以上原因，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股权期权激励计划，并注销已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

１

，

１６７

万

份。

三、已授予股票期权的处理措施及后续安排

公司董事会依据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审慎探讨后，决定终止本次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注销全部

９２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的全部股票期权

１

，

１６７

万份。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充分考虑公司发展情况与市场趋势，继续研究推出包括但不限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有效激励计划，并在此期间通过优化薪酬体系、绩效奖金等方式调动核心业务

（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的发展。

四、终止实施及注销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２０１０

》规定，如果企业在等待期内取消了所授予的权益工具或结算了所授予

的权益工具（因未满足可行权条件而被取消的除外），企业应当：

１

、将取消或结算作为加速可行权处理，立

即确认原本应在剩余等待期内确认的金额；

２

、在取消或结算时支付给职工的所有款项均应作为权益的回

购处理，回购支付的金额高于该权益工具在回购日公允价值的部分，计入当期费用。

财政部会计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印发的 《关于做好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２０１１

年年报监管工作

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１

］

２５

号）对上述会计处理原则再次予以了强调：“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股权

激励，不得随意变更股份支付协议中确定的相关条件。在等待期内如果取消了授予的权益性工具，企业应

当对取消所授予的权益性工具作为加速行权处理。 ”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若于

２０１３

年度取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激励费用应做如下会计处理：

公司在等待期内取消了第二期、第三期所授予的权益工具，应将取消作为加速可行权处理，尚未确认

的经考核后方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费用，原应在剩余等待期内确认，现应计入

２０１３

年度损益，金额为

２４

，

４１６

，

９４９．９０

元。

公司取消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后，累计应确认的激励费用为

３３

，

９３６

，

７３４．１０

元（其中：

２０１２

年度

９

，

５１９

，

７８４．２０

元，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４

，

４１６

，

９４９．９０

元）。

鉴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终止实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股东的

权益。 同时，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充分考虑行业、市场，并紧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研究其他

有效的激励计划，适时重新推出激励计划。 在此期间，公司仍会通过优化薪酬体系、绩效奖金等方式来调

动核心业务（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以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五、独立董事意见

自公司推出股权激励计划以来，所面临的宏观环境和所处的行业状况均发生了较大变化。

２０１２

年度

公司业绩受到一定影响有所下降，目前公司股价低于行权价格，若继续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将难以达

到预期激励效果。 鉴于此，公司董事会决定中指本次股权期权激励计划，并注销已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的决定。

六、监事会意见

由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推出以来， 公司所面临的宏观环境和所处的行业状况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将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公司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并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的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终止股权激

励计划并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终止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原因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

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有权经股

东大会审议或授权终止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终止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了现阶段所应履行的程

序，但尚需按照《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已授予股票期权的注销

手续。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５

、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处理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在深圳市坪山新区设立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坪山新区医药

研发生产基地的开发和建设，以及后续制剂药品的技术开发和经营业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根据《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３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对外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坪山新区海普瑞药业有限公司（暂定，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批发、零售（市人居环境委审批）；开发、生产经营原料药；研发氨基多糖生化制

品；小容量注射剂的生产与分装（在许可有效期内分装）；生物医药的技术开发、生产、批发、零售（具体产

品以药监部门批准为准）；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及国家转营、专控、专卖商品）。

法定代表人：单宇

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锦绣东路（暂定，以工商登记部门登记的地址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在深圳市坪山新区设立全资子公司，负责在公司坪山新区医药研发生产基地的规划、建设及

建设完成后的未来运营工作，有利于延伸公司的产品线，完善公司的产品结构，提升公司的竞争力，是实

施公司战略目标的又一重要举措。公司将需要根据未来该基地建设和运营的实际情况增加对该全资子公

司的投资。

２

、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基于现有经营状况以及自身长远发展战略，拟通过本次

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

３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负责新基地的建设和未来运行，基地投入运行后公司规模将快速扩大，要求

公司管理水平相应提高，将对现有的管理体系及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将可能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成立全资子公司，有助于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有利于延伸公司的产品线，完善公司的产品结构，提升公司的竞

争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 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审议该事项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在深圳市坪山新区成立全资子公司。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通过核查后，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成立全资子公司，有助于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和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有利于延伸公司的产品线，完善公司的产品结构，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

力支持，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未损害公司股东的权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

此，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在深圳市坪山新区成立全资子公司。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

新区中区高新中一道

１９

号

Ａ５３９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参加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监事

３

人，董事会秘书列

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钱欣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过全体监事认真讨论，审议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由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推出以来，公司所面临的宏观环境和所处的行业状况均

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将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公司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并注销已

授予股票期权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 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并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企业性质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择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成立全资子公司，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和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有利于延伸公司的产品线，完善公司的产品结构，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

持，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未损害公司股东的权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同

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在深圳市坪山新区成立全资子公司。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